
浸禮
簡介

研讀聖經和學習什麼是神  所要告訴祂子民的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要知道什麼是神 

給我們的需要徹底查考經文。神  說祂的話就是靈,就是生命。它給那些努力尋求祂，

並因祂話語接受祂的人帶來生命。在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得到神  的真理是十分重要的。

我在一個信奉神  話語的教會成長。無論神  說什麼我們就跟著去做。我在一個主要宗

派的教會成長，並通過該宗派的訓練和在神  的話語(聖經)中成長。我去了教區小學，

高中，大學和神學院學習。

通過我在學校的時間和我的背景，我學習到我需要跟從神  所說和相信祂。我對我的背

景真的很感謝  神。不過當我開始搜索神  話語的時候，我發現有一些被教導的和聖經

之間有出入。

我相信努力查考聖經,找出神  對所有的事情所說的話是非常重要的。 

當我在一個宗派教會牧養的時候，神  在我的心裡面對我說話。我有一個清晰的印象，

主是對我說關於洗禮(浸禮)。

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一種感覺，我需要接受洗禮。我不明白這種在我裡面的感覺，所以

我為此問主，說：「主啊，我已經受洗。」從我的背景看，我已經在嬰兒時受洗。所

以我進一步問主瞭解這一點，他教導了我關於洗禮是什麼一回事和誰要接受洗禮。

我想與大家分享這些事情。看你的聖經並與我一起尋找經文，以確保我們所分享的是

神  說的。不要把有人告訴你是真理的當作真理是很重要的。要自己在神  話語(聖經)
的基礎上找出真理。

神  的話(聖經)清楚地表明人要接受洗禮。「所以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

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（或作：給他們施洗，歸於父、子、聖靈的名）。凡我

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, ..」(太 28:19-20)

在使徒行傳 2:38 當人們問「我們當怎樣行﹖」彼得回答說：「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

穌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，…」

該教導是「往普天下(所有教國家)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(教導他們)並給他們施洗。」這

裡說「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」(可 16:15-16)

一個有效的洗禮準則

至於一個人要受洗的時間和年齡，在聖經是沒有具體說明的，因為存在個人自由意志

和對信念的反應的部分。然而，某些有效洗禮的標準是定了下來。一個人受洗前應該

怎樣要做什麼呢？

1. 第一個準則是，人需要被教導神  的話語。(太 28:19, 可 16:15-16)  在哥尼流的房子，

人們被教導，並得到神  的話語，然後他們被聖靈充滿了。(徒 10:43-48) 聖靈降臨

他們身上, 他們就說方言和預言。然後有人問: 「這些人既受了聖靈，與我們一樣，

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﹖」 pg.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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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這裡學到人洗禮前要被教導。「所以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、

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, ..」(太第二個準

則是受洗之前需要悔 改。徒 2:38 說，一 個人需要悔改，然後受洗。悔改是轉離為

自己和撒旦的生活, 要轉向服從神 ，讓神  作為你的供應。

2. 28:19-20)  所以教導在先於施洗，接著是說, 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」

3. 第三個受洗的準則,是要相信和承認耶穌基督是主（用你的口）。見徒 16:31-33，羅

馬書 10:9-10，徒 8:29-39 和徒 8:12。

聖靈教導了我關於這個洗禮的問題。我當時是對聖靈說：「主啊，我已經受洗。我在

嬰兒時已受洗。那麼，為什麼我需要再受洗呢？」我的想法是覺得我要再次受洗。事

實上，聖經說是只有一個洗禮。 （以弗所書 4:5）那麼，我們應該怎樣處理？教會幾

個世紀以來的教導，嬰兒應該要受洗。所 以，你該怎麼辦呢？洗禮是否有效呢？

當聖靈開始教導我時，主問了我幾個問題。祂問：「是什麼讓一個洗禮有效呢？」我

回答祂有關悔改然後受洗的經文。」

祂說：「當你是一個嬰兒的時候你悔改了嗎？」（悔改是承認你的罪，離開它而轉向

主。）

我說：「是的，我沒有。」

祂還就進一步說：「信心是如何來的？」（有效的洗禮信心是必要的。人必須相信主

耶穌基督。）

我告 訴祂：「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」（羅 馬書 10:17）

祂問我，「你是一個嬰兒時你有聽到聖經嗎？」

我回答道：「是的，我沒有聽 到聖經。」我約五、六週齡已經受 洗了。

祂問：「如果你還沒有聽 到聖經，你有信 心嗎？」

我不得不說，「是的，我沒有任 何信 心。」

祂繼續說，「如果信心使一個洗禮有效，但你可以沒有任何信心嗎？」

我說：「我的父母有信 心。」

祂解釋說，「你的父母有信心沒錯是很好的，但是你可沒有信心。」

從聖經我們學習到一件事情就是沒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

的喜悅；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」 （希伯來書

11:6）

早期教會這種做法是父母把孩子奉獻給主。這通常發生在第八天。當他們受割禮後，

他們被帶來奉獻給主。這是父母回應神  並且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回應，因為神的民， pg. 2



將他們的子女帶來主面前交給主，奉獻他們給神，並且尋求神  祝福他們。這就是我的

父 母出於信心所做，和出於對神  的愛和愛我。然而，問題是根據聖經這是一個有效

的洗禮嗎？

由於主繼續教導我，祂問：「你必須做什麼才能 接受救恩呢？」

我回答說：「我心中必須相 信主耶穌，並且用我的口承認「耶穌基督是主，我心中相

信祂是從死裡復活」 。

「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，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裡相信，就

可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」（羅馬書 10:9-10）

祂問：「當你是一個嬰兒受洗時, 你的口裡承認了耶穌基督是主沒有？」

我回答：「沒有，我甚至還不能說話。」主向我展示所有恰當的洗禮的聖經準則， 就

神而言（即相信耶 穌，向神認罪並且悔改），我作為一個嬰兒是尚 未做到的。然 而，

教會的教導指我是在一個有效的方式下受洗的。

同樣，使徒行傳 2:38 說：「悔 改然後受洗。」我是嬰兒是不能悔 改的。在聖經羅馬

書 10:9-10「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，心裡信神  叫他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

裡相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」作為一個五、六週的嬰兒，我什至

不能說話。大多數孩 子不會說話，直到他們一歲後。

我們需要在聖經基礎上測試我們生活上發生的事。我挑戰你與我一起研究聖經有關洗

禮的經文。我的經驗和我自己的心裡，我知道我在嬰兒時的洗禮不是 神  在聖經中說

的洗禮。

當聖經給我帶來了這些領域和我開始認真地看待這事後，我不得不出去受洗（受浸），

相信主耶穌，如耶穌一樣的方式，聖經說這樣做是在盡諸般的義。

奉獻兒童

耶穌是小孩子的時候，他的父母帶他到聖把他殿獻給神。但是，在他三十歲時，他接

受施洗約翰的洗禮。耶穌當時說，“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” （馬太福音

3:15）這是一個順從神和 愛神  的問題。

然後，我問主，“那些嬰兒怎麼樣呢？有什麼事情在他們身上發生呢？“祂給了我一

句經文 （哥林多前書 7:14）說出以於父母的信心能遮蓋兒童，直到他們能接受耶穌的

福音，為自己的罪悔改並接受主耶穌基督。

… 不然，你們的兒女就不潔淨，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。（哥林多前書 7:14）

這是神給你們信主的父母另一份獨特的、美好的禮物，就是當你們為愛你們的孩子然

後把孩子獻給神  的時候。我認同把兒童奉獻。我相信神 特殊的祝福可以通過相信父

母給兒童，但將來的時候，沒有人可以站在神  面前，說：“我是靠我父母的信心”或

“我是靠別人的信心。“

每個人要自己向神  作出承諾。信心必須在每個人的心裡。我不能責怪任何人也不能依

賴其他人。 pg. 3



我要自己站在神  面前說：“耶穌基督，你是我的主。就像你是從死裡復活，我也是從

死裡復活並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。“（羅馬書 6;提多 3:3-8）

洗禮的意義

洗禮是神  的靈在人身上使他們重生的美好的工作的外在標記。神  的生命進入到他們

裡面去。當他們去下到水裡，他那不愛  神或不在意  神的舊人就死亡和跟耶穌一起埋

葬。當他們從水出來，就像耶穌從死裡復活，他們就得到一個新的生命。

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！神  的祝福是多麼奇妙！他們必須放棄他們的罪。他們放棄了

魔鬼，並且他們要希望與他無關。相反，他們要希望服侍神  並且靠神  的力量使他們

能夠作。

我們發現在聖經每一處，都指受洗的人首先要聽到神  的話語，要以悔改來回應，且相

信主耶穌基督。他們要用口承認耶穌基督是他們的主。

信心是個人得救的一件事。那人是“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”

（馬可福音 16:16）信心是一個人通過聽神  的話語來的，正如我們知道羅馬書 10：17
所說。（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）沒有信心的人的洗禮，

不是洗禮，而是一個簡單的用沖洗但沒有屬靈價值。

如果你想你把孩子奉獻給主而使用水作為體徵，那是好的，但那不是聖經所說的洗禮。

這種做法的父母或主辦人認為的嬰兒洗禮，不是聖經的做法，並沒有聖經的支持的。

換言之，別人不可以代替你相信神。你必須相信自己。

神擁護嬰兒洗禮嗎？

人們常常認為耶穌擁護嬰兒施洗禮，他說，“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；

因為在天國的，正是這樣的人。” 當聖靈教導我關於洗禮時，他說，“你找你學到能

夠證明神  擁護嬰兒洗禮的經文，並告訴我。”

這是我向神  引用的經文，“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；因為在天國的，正

是這樣的人。” 這可在馬可福音 10:13-16，路加福音 18:15-17 和馬太福音 19:13-14 找

到。

我向主引用了這經文，他對我說，“我的兒子，看看下一句經文。”我看了下一句經

文，它說，“耶穌抱著小孩子，給他們按手，為他們祝福。“

我感到很震驚，因為我被教導這一段經文是一個嬰兒的洗禮證明。但經文完全沒有說

給他們施洗。是說耶穌給他們按手和祝福他們，奉獻給神。

我們怎能繼續實行那些在聖經沒有找到的事呢？我們怎能用如這樣的經文去支持不是

根據聖經的事呢？耶穌是沒有為嬰兒洗禮的。

孩子們沒有受洗，而是受祝福。這也使父母知道，特別是那些帶了子女來的，目的是

要孩子被祝福，不是受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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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經文常常被用來支持嬰兒洗禮，是馬太福音 28:19-20 “所以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

作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… “ 我們要注意，這裡說要教導萬民，

然後施洗。

許多教會引用的原因，是由於嬰兒是包含在萬民中，所以他們要接受洗禮。然而，仔

細閱讀會發現經文明顯的說：“教導萬民。” 另一個意思是“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。” 

然後給他們施洗，說的不是所有人，是那些已經成為門徒並接受神  話語的人。換句話

說，我們不是坐直升機或飛機出去，把水傾倒在所有的人身上，正如這裡的推斷。

只有那些已經接受耶穌並且正在被教導成為門徒的人才可以受洗。在“所有（萬）”

的民當然也包括小孩，但沒有包括嬰兒。在真正的洗禮，是人們已經接受了神的話語

（聖經）的教導，籍著神  在耶穌基督裡為他們建立的信心然後受洗服從神 。他們與

神  一起向前行。

在使徒行傳 2:38，我們發現，一個人要悔改然後受洗。悔改總是在洗禮之先。很明顯，

嬰兒還沒有相信主耶穌基督，用口承認耶穌是他們的主。用口承認就得著救恩，正如

聖經在羅馬書 10:9-10 告訴我們的。

彼得說：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

聖靈；（使徒行傳 2:38）

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，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裡相信，就可

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（羅馬書 10:9-10）

聖經的教導是小孩子是能夠相信的，但一個小孩子和一個嬰兒有分別的。我們要注意

這點：一個孩子能相信。（馬太福音 18:6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

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，沉在深海裡。）當父母教導孩子，而孩子斬斬成長認識神的

愛和生命的賦予，他們悔改並相信耶穌，用口承認耶穌基督是他們的主，那時候他們

可以受洗（而不是之前）。

問題和責任

我們發現，沒有明確的證據從神  的話語 （聖經），說明不是如此。那嬰兒如何呢？

在這裡，如主前面所教導，父母要把孩子奉獻給神。這是實際發生在嬰兒被錯誤地稱

為“洗禮”時我們所做的。當我們在嬰兒時被“洗禮” ，我們的父母實際上是把我們

奉獻給神。父母是尋求神  祝福他們的孩子和承諾籍著聖經和榜樣，用神的方法教導他

們。

換句話說，父母是籍著他們的信心表明，他們將承擔用神的方式訓練孩子的責任。聖

經說，兒童因信的父母得了神  的祝福。 （哥林多前書 7:14 。。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

了。）當孩子們的年齡能夠自己相信，那麼他們將被受洗歸入主耶穌的身體。同樣，

沒有說明具體的年齡。這是當孩子開放給神並回應神的話。

他們不是受洗歸入某一類型的教會，這是常常被誤以為是這樣的。一個人是受洗歸入

主耶穌基督的身體，不是任何特定的宗派。 （哥林多前書 12:12-13，哥林多前書 1:13-
17第一，加拉太書 3:26-29 和羅馬書 6:1-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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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我們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，我們每一個人將要為自己為主耶穌所做的事負責。別人

的信將不能遮蓋我們。如果我們要有永恆的生命，我們必須有信心的回應神的話語和

愛。

許多人是在嬰兒受洗的，因為他們的父母擔心有甚麽不知事情會發生在他們身上，他

們就會沒有與神  的永生。朋友，恐懼還恐懼。神  的禮物是出於愛。完美的愛能驅走

所有的恐懼。神  給了那些嬰兒一項應許。哥林多前書 7:14 說，信的父母能遮蓋嬰兒

直至他們也接受主耶穌。他們獲得了遮蓋，是因他們父母履行他們把孩子奉獻給神  和

教導他們在耶穌基督裡認識神  的愛的責任的結果。請想想這一點。

現在請你察看自己的心和生命。你怎麼樣呢？你是一個嬰兒時行了“洗禮”嗎？引用

嬰兒“洗禮” ，當嬰兒時在你心中對神  沒有任何悔改，正如聖經說是必須。你有用

口承認 “耶穌基督是主” ，作為一個公開的見正和當你受洗有神  的工作在你的生命

中嗎？是你有父母或發起人做的嗎？

在聖經說，你必須用口承認 “耶穌基督是主” ，這樣洗禮和信心才有效。你有聽到聖

經和回應了嗎？“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”（羅 10:17）你

是個小孩子“洗禮”時你有信心嗎？抑或你受洗是因為別人希望你受洗，而你沒有真

正在意神  呢？如果你現在愛神，你需要尋求教導並受洗(受浸)，承認耶穌基督是主。

這正是發生在我自己的生命裡。再者，我是來自一個主要的宗派教會的背景，那裡人

都是愛神的。我愛那裡的人。我愛神。但是，首先和最重要的，我們要做依神  所說的

方式來做事。拋開宗教傳統的人的教導。耶穌說在馬太福音 15:9 說，“他們將人的吩

咐當作道理教導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

 (最後鼓勵的話)

我相信你看過聖經之後，你就會清楚明白，因為聖靈使我很清楚。有效的洗禮，一定

要有得救信心和對神悔改。

我建議你現在察驗自己的心。如果你還沒有按照聖經的原則,  就是神  依祂的話語所建

立的一個有效的洗禮而受洗，你就需要洗禮。你是不是再次受洗。這是你第一次洗禮。

只有一個真正的洗禮。當我們是孩子時，我們愛神  的父母把我們奉獻給主，並承諾教

導我們正確的道路。神  祝福那些用主的方式培養孩子的父母。

我們教導孩子和照顧他們，神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獎 勵給我們這些父母。我認為照顧我

們孩子的其中的一部份，就是自己查考聖經並照神真正所說的教導我們的孩子，使他

們在生命中也有神豐盛的祝福。當你勇敢地回應神的話語和受洗(受浸)，相信耶穌基

督為你的主，神  會祝福你像祝福我。

當我受浸和相信耶穌作我的主後，主給了我下麵的經文。耶穌在他的洗禮前說過，“

耶穌回答說：你暫且許我，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（或作：禮）。”（馬 太福

音 3:15）

© 1988, Dr. Randy Brodhagen, Glory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™,
all rights reserved.

pg. 6


